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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造橋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102年 5月 3日 1020D0000697號簽鄉長核定。 

                            102年 10月 8日 1020D0001560號簽鄉長核定修訂。 

                            104年 10月 16日 1040D0001925 號簽鄉長核定修訂。 

                            111年 8月 4日 1110D0001277號簽鄉長核定修訂第 2、4、8點，刪除第 14、15 點。 

                            112年 8月 14日 1120D0003694號簽鄉長核定修訂第 2點。 

一、苗栗縣造橋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各社區活動中心(以下簡稱各中心)之管理

維護，使其充分發揮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各中心，係指本所所屬造橋、豐湖、平興、大龍、錦水、朝陽、談文、

龍昇及大西社區活動中心。 

各中心係指為本所管理之社區活動中心，其名稱及地址為下： 

    （一）造橋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十四鄰三之二號。 

    （二）豐湖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四鄰八十尺橋五之一號。 

    （三）平興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平興村十鄰白埔林十六之二號。 

    （四）大龍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大龍村一鄰中間二十二號。 

    （五）錦水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錦水村四鄰三十一號。 

    （六）朝陽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九鄰海埔仔二十七之十號。 

    （七）談文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村談文村八鄰淡文湖四十七之三號。 

（八）龍昇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村龍昇村八鄰十六之一號。 

    （九）大西社區活動中心：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十三鄰大西二街一百二十八巷七號。 

三、各中心之管理，有本所委託當地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管理單位)管理，並訂定管理契

約。各中心之財物、圖書及器材設備由社區發展協會列冊登記管理，並配合本所進

行年度財產盤點。 

四、申請使用各中心，應持身分證明文件並填妥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一)及切結書(格式

如附表二)，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經登記使用及繳清費用後(格式如附表三)，方

得使用。 

社區發展協會年度計畫內之各項活動、班隊訓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理監事會議

或會員大會，免提出申請，惟應詳實登載於使用記錄簿(格式如附表四)。 

龍昇社區活動中心因不動產所有權屬苗栗縣造橋鄉龍昇國民小學(以下簡稱龍昇國

小)所有，由申請人徑向該校提出申請。如需使用內部器材設備應向管理單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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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登記使用及繳清費用後，方得使用。 

五、申請使用各中心，應收取場地使用費並解繳鄉庫，其收費標準由本所另訂之。 

六、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者，得免收場地使用費： 

（一）上級機關、本所、各社區發展協會因公務舉辦之集會、活動(未涉營利行為者)、

各項選舉或公民投票業務。 

（二）農會辦理全鄉農業推廣等相關會議、訓練及活動。 

（三）治安機關辦理全鄉民防、治安之相關會議、訓練及活動。 

七、申請使用各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應立即停止其使用，

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活動項目有違反公序良俗或影響公共安全者。 

（二）供作營業性或具營利性質為目的之活動。 

（三）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曾借用場地，不遵守管理規定者。 

（五）使用場地有損及他人或危害建築物安全之虞者。 

（六）違反法令及上級機關規定或指示禁止之集會或活動。 

（七）供作辦理喪葬事宜者。 

（八）供作居住使用者。 

（九）選舉之競選辦公室。 

八、申請人應依申請使用目的及日期使用，不得擅自變更。如因故須調整使用時日及使

用項目，須於原登記使用日七日前向管理單位申請，經核准登記後使得變更使用。

其因變更使用致原繳納費用不足者，應補足其差額。 

核准後因不克抗力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時，申請人應於事由消滅後七日內申請延

期使用或無息退還所繳費用(格式如附表五、附表六)。 

九、本所因臨時特殊情事或奉令辦理相關重要集會或活動，需使用社區活動中心時，得

撤銷申請人之使用，並通知其變更使用期日，申請人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十、申請人於繳費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所繳納之費用概不退還： 

（一）因故取消使用者，應於原登記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知管理單位並申請無息退

還已繳納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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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撤銷或變更使用日期，致申請人無法使用者，應向管理單位及本所申請無息退

還已繳納之費用。 

十一、各中心之原有固定設備，除經管理單位同意外，不得擅自拆卸、搬動或攜出，使

用完畢應恢復原狀，如有損壞，應負責修復或負損害賠償之責。 

申請作喜慶宴會場地之用者，如係為外燴業者進行現場烹飪或現場食材加工者，

其會後所剩食材、廚餘、包裝品及垃圾等，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自行負責清

理，不得堆放於各中心。 

申請人違反規定者，除依廢棄物清理法查報主管機關外，並得否准其日後之申請。 

十二、申請人於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護及意外事件，應自行負責。 

十三、本所應於各中心適當處懸掛本要點供民眾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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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使用申請書 

苗栗縣造橋鄉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申請書 
編號： 

使用場所 

名稱 
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活動中心    樓  

使用時間 

□    年    月    日(星期   )  

  上午/下午    時    分起至上午/下午    時    分止， 

  共計 1天、總計    場次。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間(每星期   )  

  上午/下午    時    分起至上午/下午    時    分止， 

  共計    天、總計    場次。 

使用事由 □ 宴客    □會議    □活動   □其他 

活動內容 

簡要描述 

 

申請人（單位名稱）： 

身分證號碼（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詳細地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使 
用 
說 
明 

一、各中心之場地使用費以每場次四小時為計價單位，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
計。 

二、各項活動須經事前核准外，應於晚間十時前結束。 
三、如需提供空調(冷氣)系統、音響、桌椅等其他器材，由管理單位酌收費用。 
四、使用者於活動結束後應負責清潔場地並恢復原狀。 
五、使用者應遵守「苗栗縣造橋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苗栗

縣造橋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之相關規定。 

管理單位(受造橋鄉公所委託之    社區發展協會)審查意見 

□核准。  □不核准，原因： 

 

經手人：                 總幹事：                 理事長：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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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切結書格式 

場地使用申請切結書 

 

     茲向苗栗縣造橋鄉公所委託之管理單位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發

展協會申請使用造橋鄉      社區活動中心   樓，願遵守「苗栗縣造橋

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苗栗縣造橋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場

地使用收費標準」等相關規定，如違反規定，願依上開要點規定辦理。 

    此致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 

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發展協會 

 

 

立切結書人(單位名稱及聯絡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住     址：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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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收據格式 

 

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發展協會  收據             

   NO：0000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一聯：存根聯(由收款單位留存) 

          個人/單位名稱 

金額及項目  

入 會 費  
1. 本會立案證書字號：苗栗縣

政府 00年 00月 00日府社政

字第 0000000000號核准立

案。 

2. 統一編號：             。 

 

常 年 會 費  

場 地 使 用 費  

捐 助 費  

 其  他 

□水電清潔費 

□器材使用維護費 

□空調使用維護費 

 

 

合 計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經手人：              總幹事：              理事長： 

 

 

 

 

 

 

 

社區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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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發展協會  收據             

NO：0000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二聯：收執聯(由繳款人/繳款單位收執) 

          個人/單位名稱 

金額及項目  

入 會 費  
1. 本會立案證書字號：苗栗縣

政府 00年 00月 00日府社政

字第 0000000000號核准立

案。 

2. 統一編號：             。 

 

常 年 會 費  

場 地 使 用 費  

捐 助 費  

 其  他 

□水電清潔費 

□器材使用維護費 

□空調使用維護費 

 

 

合 計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經手人：              總幹事：              理事長： 

 

 

 

 

 

 

社區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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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借用器材、水電收費基準表 

器材使用維護費 水電 空調使用維護費 

音響設備 300元/場次 

宴客 
20元/桌次 

(不足 10桌以 10桌計) 

100元/部/場次 
電腦及投影

設備 
300元/場次 

活動或會議 300元/場次 

桌椅 200元/場次 

附註：本收費基準表經 104年 9月 18日造橋鄉 104年度社區發展工作業務檢討暨社區活動中心管

理要點施說明會議決議通過實施。



 
 

第 9頁 

 

附表四：使用登記簿 

              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登記簿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管理單位：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發展協會 

編 號 使 用 時 間 申 請 使 用 單 位 
活 動 事 由 
及 內 容 

申 請 人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備 註 

( 範 例 1 ) 
111年 8月 8日(一) 
上午 08：00至 12：00 

○○分局 
辦理 000年造橋鄉
各守望相助隊常年
訓練 

池小明 
037-520250 
0989-520250 

■得免費 
□須收費 

( 範 例 2 ) 
111年 8月 9日(二) 
下午 17：00至 21：00 

○○○競選服務
處 

○○○問政說明會 王小萱 
037-542222 
0900-999999 

□得免費 
■須收費 

1 
   年  月  日(  ) 
  午  ：  至  ： 

    
□得免費 
□須收費 

2 
   年  月  日(  ) 
  午  ：  至  ： 

    
□得免費 
□須收費 

3 
   年  月  日(  ) 
  午  ：  至  ： 

    
□得免費 
□須收費 

4 
   年  月  日(  ) 
  午  ：  至  ： 

    
□得免費 
□須收費 

5 
   年  月  日(  ) 
  午  ：  至  ： 

    
□得免費 
□須收費 

6 
   年  月  日(  ) 
  午  ：  至  ： 

    
□得免費 
□須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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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場地費退費申請書 

苗栗縣造橋鄉社區活動中心場地費退費申請書 
編號： 
使用場所 

名稱 
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活動中心    樓  

原使用時間 

□    年    月    日(星期   )  

  上午/下午    時    分起至上午/下午    時    分止， 

  共計 1天、總計    場次。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間(每星期   )  

  上午/下午    時    分起至上午/下午    時    分止， 

  共計    天、總計    場次。 

原使用事由 □ 宴客    □會議    □活動   □其他 

原繳交費用 
場地費新臺幣           元 

(造橋鄉公所各項收入繳款書-填單日期  年 月  日造鄉規字第    號) 

無法如期使

用原因 

 

申請人（單位名稱）： 

身分證號碼（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詳細地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退 
費 
說 
明 

一、申請人應依申請使用目的及日期使用，不得擅自變更。如因故須調整使用
時日及使用項目，須於原登記使用日七日前向管理單位申請，經核准登記
後使得變更使用。 

二、其因變更使用致原繳納費用不足者，應補足其差額。 
三、核准後因不克抗力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時，申請人應於事由消滅後七日

內申請延期使用或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四、使用者應遵守「苗栗縣造橋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苗栗

縣造橋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之相關規定。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審查意見 

□核准。  □不核准，原因： 

承辦人員：          民政課長：          主任秘書：          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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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場地費退費領據 

場地費退費領據 

 

     茲向苗栗縣造橋鄉公所委託之管理單位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發

展協會申請使用造橋鄉      社區活動中心   樓(原訂   年   月   日

(星期    ) 上午/下午    時    分起至上午/下午    時    分止，共計

1天、總計    場次。)，未如期使用之場地費退費金額計新臺幣  元整，

確實無誤。 

    此致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 

苗栗縣造橋鄉      社區發展協會 

 

申請人(單位名稱及聯絡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住     址：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解付單位： 

收款人/戶名： 

帳號： 


